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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    为了规  







( 五)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, 视为未参与投票。  

第十三条 公司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

 ( ,



使投票权利的集合类账户, 需要根据不同委托人( 实际持有人) 的委托对同一议案

表达不同意见的, 可以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。  

第十六条 公司同时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服

务的, 网络投票系统对以上两种方式的投票予以合并计算。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

账户统计投票结 统

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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